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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办公室

关于印发《浙江省大额现金管理试点

工作实施细则》及《浙江省大额现金

管理试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杭州市辖各支行，各国有商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杭州分行，浙商银行，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杭州分行，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分行、杭州市分行，杭州银行，各城市商业银行杭州分行，杭州联合银行，各外资银行杭州分行：

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的通知》（银发〔2020〕105号）要求，确保浙江省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顺利进行，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制定了《浙江省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见附件1）及《浙江省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见附件2）。现予以印发，并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遵照执行。

切实加强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大额现金管理试点是中国人民银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大额现金业务监管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本次试点工作，成立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应急领导小组，切实强化对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组织安排，对《实施细则》及《应急预案》各项规定和要求，要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全面贯彻落实。

认真做好各项试点准备工作

（一）按时完成系统开发和联调测试。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我行前期相关通知要求，按时完成大额现金管理信息系统接口开发和联调测试工作，并做好本单位员工大额现金管理信息系统操作培训工作，确保系统运行顺畅。

（二）完善业务流程和应急措施。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履行试点工作主体责任，依据《实施细则》和《应急预案》，进一步优化完善本单位大额现金业务流程，制定相关内控制度和应急预案，在预约、登记、报告、督查、风险处置等各环节全面规范大额现金存取款业务。

（三）强化政策宣传和客户引导。浙江省各级人民银行要积极组织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的正面宣传和政策解释工作。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通过在营业网点张贴宣传海报、摆放宣传折页、播放宣传标语、主动宣讲政策等方式，积极引导客户理解、支持大额现金管理政策，努力营造试点工作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有效加强监督指导和监测分析
（一）加强监督指导。浙江省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对辖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的帮助、指导、监督,确保辖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时完成大额现金管理信息系统联调测试工作，妥善解决试点期间本辖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把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情况纳入年度考核评价，对不能严格落实大额现金管理各项规定的银行机构，应采取约谈、通报、限期整改等管理措施。

（二）强化监测分析。试点启动后，浙江省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对辖区大额现金存取情况的分析，定期从行业、用途、金额等层面对本地区大额现金业务信息进行分析，掌握大额现金流向，预判大额现金业务风险。其中，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和杭州市辖各支行应于每季度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上报上一季度大额现金存取情况分析报告。强化对频繁存取款业务客户的监测分析和重点关注，经分析认为涉嫌利用大额现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及时向当地有关部门和上级行报告。

四、积极强化舆情监测和处置管理
浙江省各级人民银行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实时关注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相关舆情，落实专人负责，特别是试点开始后的前4个月内，应着重强化对舆情信息特别是负面舆情信息及敏感信息的监测，做到及时发现，妥善处置。

各地、各单位在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过程中的相关情况请及时反馈我行。

附件：1.浙江省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实施细则

      2.浙江省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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